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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与梁启超单一制国家结构思想的形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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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中 

内容提要 辛亥革命之前，梁启超在“中央集权/地方自治”的框架下，强调了地方自治的价值与功

能。在辛亥革命期间，梁启超针对“各省独立之事实”，在“单一制/联邦制”的框架下，论述了建

立单一制国家的必要性。梁启超对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认同，是中西文化交互影响的结果，其西

方渊源，主要是经日本人转手的伯伦知理的国家主义；其东方渊源，主要是古代中国的法家思想。

梁启超希望借助单一制国家结构，在列国激烈竞争的环境下实现富国强兵、救亡图存，体现了一个

中国式“反联邦党人”对于国家结构以及国家建构的想象与期待。  

     

    一、引言：重温一个中国“反联邦党人”的“立国大方针”  

     

    在辛亥革命的推动下，在清廷摇摇欲坠、民国呼之欲出的关键时刻，梁启超形成了自己的单一

制国家结构思想。梁启超的单一制国家结构思想着眼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着眼于国家权力的纵向划

分，表达了一个中国式的“反联邦党人”的“立国大方针”。在百年后的今天，本文聚焦于这个思

想主题，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理论旨趣。  

    首先，是对中国建国文献的尊重。一个国家的建国文献，一般都诞生于这个国家漫长演进过程

的转折点上。在政治法律思想领域，只要提及建国文献，人们最容易想起的，是以《联邦党人文

集》为代表的美国建国文献。的确，美国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联邦制国家，为联邦共和国奠定了

思想基础的《联邦党人文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果说，为了联邦制合众国的建构，独立战争的

胜利提供了军事上的支持，1787年宪法的制定提供了政治与法律上的保障，那么，以《联邦党人文

集》为核心的建国文献就提供了思想与理论上的依据。试想，如果没有以《联邦党人文集》为代表

的建国文献，美国作为一个联邦共和国，就可能陷入“名不正则言不顺”的境地。可见，一个国家

的建国文献，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从思想上站立起来的依据。以这样的视角来看中国，可以发现，现

代中国的建国文献包括两类：第一类，是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核心的建国文献——它

主要出自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第二类，是以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为核心的建国文

献。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第一类建国文献与我们的生活世界联系更紧密，因而也更具现实意义。

但是，如果从“大历史”、“长时段”的角度着眼，第二类建国文献也许更值得注意，因为，它不

仅见证了君主制向共和制的转型过程，而且还见证了“清朝”（朝廷）向“民国”（国家）的转型

过程，具有“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意义，因而构成了严格意义上的“建国文献”。就这一类建国

文献而言，虽然孙中山作为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是它的代表性作者。但是，这一类建国文献的著

作权并不归孙中山一个人享有；在孙中山之外，在清末民初，梁启超也是这类建国文献的代表性作



者。因而，梁启超在辛亥革命时期阐述的“立国大方针”、“新中国建设”之道，[1]构成了中华民

国初创时期居于核心地位的建国文献。重温梁启超在百年前写成的建国文献，其实就是在重新梳理

中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立国之道。  

    其次，希望从宪法学与法理学的角度，对“走向共和”这一命题做出更具体的追问。学界论及

辛亥革命，一般都是以之作为中国“走向共和”的标志性事件，民国的建立就是“走向共和”的象

征。但是，如果要进一步追问：共和的制度框架、宪法框架如何搭建？就不大容易引起论者的兴趣

了。然而，武昌起义的枪声刚刚平息，梁启超就发表了“新中国建设问题”一文，以上下两篇分别

论述了两个问题：单一制与联邦制的选择问题，虚君共和与民主共和的选择问题。按照梁启超的这

种排序，作为国家结构形式的单一制与联邦制问题，是“新中国建设”应当首先考虑的第一个问

题。它的意义，至少不逊于虚君共和与民主共和的选择问题。1912年4月，清帝刚刚退位，梁启超又

发表了“中国立国大方针”一文，其中阐述的立国之道，也是单一制的国家结构问题。根据梁启超

“只论政体，不论国体”的著名论断，[2]可以发现，辛亥革命期间，在梁启超的思想世界中，单一

制与联邦制的问题占据了相当突出的地位；从“新中国建设”或“国家建构”的角度来看，斟酌单

一制与联邦制，对于所面临的立国任务来说，也更具针对性和现实性。然而，学术界在处理辛亥革

命与梁启超这两个相互交织的庞大主题时，针对“君主制/共和制”的问题，可谓泼墨如水，但针对

“单一制/联邦制”的问题，却惜墨如金。[3]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从“国家结构”这个尚不为学界

所重视的问题着手，凸显辛亥革命与梁启超思想的一个侧面。  

    再次，是想寻找“失败者”的“成功”之处。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梁启超虽然影响巨大，

但是，按照当代流行的革命化的政治尺度与叙事框架，他常常被置于否定性人物的行列。对此，李

泽厚的一段话颇有代表性，他说：“关于梁启超和王国维……，1949年以来，对他们两人的评议虽

多，但基本论调则几乎一致，即作为否定的历史人物来对待和论述。道理很明显，也很简单，梁启

超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保皇派，辛亥以后也一直站在反动派方面。”[4]在这样的评价体系中，梁

启超是一个落伍者，也可以说是一个失败者。但是，就个人在思想史上的影响而言，梁启超显然又

是一个极其成功的人：在清末民初那个特定的时间段落里，很少有人在思想影响方面能够超过梁启

超。这种政治上的失败与思想上的成功，构成了一个悖论，对于这个悖论的索解，有助于“开启一

个相异的意义体系，沿此线索，甚至可能进入一个奇异而美妙的世界观。”[5]因而，探究梁启超在

辛亥革命期间形成的单一制国家结构观，也许可以体现出这样的思想意义。  

    最后，与前一点紧密相关的是，辛亥期间的梁启超还有一个需要识别的身份：“反联邦党

人”。在上文述及的美国建国文献中，除了居于神圣地位的《联邦党人文集》，其实还有一部与之

针锋相对的《反联邦党人文集》。较之于政治上成功的联邦党人，反联邦党人可谓政治上的失败者

（详后）。与美国建国时期的政治失败者相比，梁启超也是政治上的失败者。而且，无独有偶，梁

启超既是政治上的失败者，同时还是一个联邦制国家结构的反对者，因而也是一个“反联邦党

人”。从这个角度上说，梁启超与美国的反联邦党人具有双重的相似性和可比性：他们都是政治上

的失败者，都是“反联邦党人”。如果说，美国的反联邦党人已经受到了思想史家的重视，[6]那

么，梁启超作为民国初创时期的“反联邦党人”，其主张单一制国家结构的“反联邦思想”也应当

受到当代学界的重视。  

    然而，在当代学界，在张朋园关于“梁启超与民国政治”的专题著作中，虽然在“强有力的政

府：中央集权与保育政策”的小标题之下，指出了“任公为实现其‘强有力的政府’理想，既不主

张以立法控制行政，且反对地方分权主义，在民权高张声中，敢于别树一帜”，[7]但基本上没有直

接提到梁启超的单一制国家结构思想。在汪太贤关于“清末地方自治思潮”的专题著作中，虽然也

提到了梁启超的地方自治观念，[8]但却没有讨论到梁启超在辛亥革命期间的单一制国家结构思想。 

    以上几个方面，构成了本文的出发点和归宿。为了实现这几点理论旨趣，为了对梁启超在辛亥

革命期间的单一制国家结构思想进行有效的揭示，下文首先考察梁启超在辛亥革命之前以地方自治

为核心的国家结构思想，接下来剖析梁启超从地方自治向单一制国家结构的思想转向。在此基础之

上，进一步论述梁启超单一制国家结构思想的两种渊源：异域的国家主义与本土的法家思想。最

后，把“反联邦党人”梁启超与美国建国之际的反联邦党人进行比较，以之作为本文的结束。  



     

    二、地方自治：辛亥革命前梁启超国家结构思想的基本取向  

     

    19世纪末，经过甲午战争的冲击，尽管在某些得风气之先的士大夫眼里，“天下”已经变成了

“万国”，以“家-国-天下”为骨架的政治结构与秩序框架已经趋于坍塌，但是，政治机器的解体

总是要比思想上的松动滞后几个节拍。不过，就在思想上的乾坤颠倒发生之后（即甲午之后），[9]

在政治上的乾坤颠倒发生之前（即辛亥之前），梁启超开始了对于国家结构问题的思考与探索。当

然，梁启超对国家结构的探索有一个萌芽、逐渐展开、从自发到自觉的深化过程。在辛亥革命前，

由于君主政治、王朝体制还在传统的旧轨道上运行，受制于这种现实的政治环境，梁启超主要是从

地方自治的角度来思考国家的结构形式问题的。  

    1897年11月，梁启超来到长沙，出任湖南时务学堂的总教习。此间，在一封给湖南主政者陈宝

箴的信中，梁启超提出了地方自立的观点，他说：“故为今日计，必有腹地一二省可以自立，然后

中国有一线之生路。今夫以今之天下，天子在上，海内为一，而贸然说疆吏以自立，岂非大逆不

道，狂悖之言哉！”[10]这句话表明，梁启超尊重当时的政治现实，愿意在既有的政治格局下思考

问题，显示了他后来成为改良派代表人物的思想基因。然而，即使承认既有的政治框架，梁启超还

是愿意冒着“大逆不道”的心理压力，提出地方自立的政治方案，主要的动因就在于：甲午之后，

西方列强对中国形成的“瓜分之势”越来越急迫。为了应对瓜分狂潮，为了给中国留下一线生机，

梁启超才提出了“一二省可以自立”的设想。由此可见，梁启超最初的“地方自立”思想，并不是

理论推导的结果，甚至也不是对国家结构进行通盘考虑的结果，而是一个应急性的救亡之策：万一

多数国土都沦为了列强的势力范围，总还有“一二省”能够顽强地生存下来，为中华文明留下一线

生的希望。不过，两年后的1899年，已经流亡到日本的梁启超回忆他在湖南的活动时，对他当时的

活动进行了理论上的提升，称自己“专以提倡实学，唤起士论，完成地方自治政体为主义”[11]—

—这可能是梁启超第一次直接提出具有国家结构意义的宪法理论：地方自治主义。换言之，在此时

的梁启超看来，地方自治不仅是一个应急之策，同时还是一个具有理论意义的学说或主义。这标志

着，梁启超对于以地方自治为主要内容的国家结构问题，开始有了初步的理论自觉。  

    理论自觉的另一个标志是同年（1899）发表的“商会议”。在这篇论文中，梁启超比较深入地

阐述了他对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认知：“西人论国之政体有二端：一曰中央集权，二曰地方自治。

中央集权者，一国之有政府，综揽国之大事，整齐而画一之是也。地方自治者，每府每州每县每乡

每埠，各合其力以办其本府本州本县本乡本埠所应办之事是也。西人亦目之为国中小国，集权与自

治二者，相依相辅，相维相系，然后一国之体乃完。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就天下万国比较之，

大抵其地方自治之力愈厚者，则其国基愈巩固，而国民愈文明。何以故，盖国也者积民而成者也，

……欲国之强，必自全国之民各合其力以办其所当办之事始，地方自治者，民生自然之理也。”

[12]在这里，梁启超虽然没有指明，“论国之政体”的“西人”到底是谁，也没有区分联邦制与单

一制，但是，从梁启超描述的国家结构来看，“西人”所论之国，由于其自治地方就像“国中小

国”，显然是美国式的联邦制国家。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梁启超虽然强调了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

的并重，但他还是认为，地方自治更具基础性、本源性——地方自治越成熟，国家的根基就越巩

固。而且，相对于中央集权来看，地方自治与民众具有更紧密的关系，如果全国民众通过地方自治

机构，更多地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和创造力，国家的强盛就有了根本的保障。这就是说，地方自治是

促进民生，发挥民力，进而增强国力的制度载体。  

    1901年以后，梁启超开始把自治制度与自由、民权联系在一起。他说：国民“苟欲享有完全之

自由，不可不先组织巩固之自治制。”[13]1902年，梁启超又说：“民权之有无，不徒在议院参政

也，而尤在地方自治。地方自治之力强者，则其民权必盛。否则必衰。法国号称民主，而其民权又

远逊英国者，以其地方自治之力微也。……夫地方自治者，民权之第一基础也。”[14]可见，此时

的梁启超比较看重地方自治对于自由、民权的支撑作用。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梁启超关于地方自治的观念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一方面，开始注

意到地方自治与立国的关系，另一方面，开始强调地方自治的性质主要是公民自治，正如他在1902

年的“教育政策私议”一文中所言：“养成地方自治之风，为强国之起点也。今日欲立国于大地，



舍公民自治，其无术矣”。[15]在1903年写成的“新民说”一文中，梁启超又说：“先举吾身而自

治焉，试合身与身为一小群而自治焉，更合群与群为一大群而自治焉，更合大群与大群为一更大之

群而自治焉，则一完全高尚之自由国平等国独立国自主国出焉。”[16]按照这样的逻辑，以公民自

治为核心的地方自治既是立国、强国的起点，也是建立一个“理想国”的起点；一个自立、自强的

“理想国”，应当从公民自治、地方自治开始起步。  

    共和政治也要以地方自治作为基础。在1903年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梁启

超说：“自治者，共和政治最切要之条件也”，而且，“共和政体，惟有一种结构特别之国家，可

以行之而无弊。其结构云何？……瑞士之各村落各市府，美国独立以前之各州，是其模范也。在此

等结构之国，其国家自减缩其行动之范围，而一以放任之于私人，其人民之监督公共事业也，亦无

鞭长不及之患。而自治制度驯致巩固，则共和可以行之数百年，而大纷扰不起焉。”[17]换言之，

地方自治可谓走向共和的桥梁。1908年，在“上摄政王书”中，梁启超又强调了地方自治的重要

性，他认为，只有先养成公民自治、地方自治的习惯，才能召开国会，建立立宪国家。[18]  

    以上分析表明，辛亥之前的梁启超主要从“中央集权/地方自治”二元划分的角度，侧重于论证

地方自治的多重价值：首先，它是自由、民权的制度表达；其次，它也是共和、立宪的制度载体；

最后，它还是立国、强国的制度保障。换言之，辛亥前的梁启超，主要是一个“地方自治”论者，

强调从地方自治的角度来改良中国的政治现实。  

     

    三、辛亥革命的发生与梁启超单一制国家结构思想的形成  

     

    如果说，在辛亥之前，梁启超的国家结构思想主要是在“中央集权/地方自治”的二元框架下展

开的，且立足于论证地方自治的积极意义，那么，武昌起义之后，梁启超的国家结构思想则主要是

在“单一制/联邦制”的二元框架下展开的，主要立足于论证单一制国家结构的必要性。  

    就在武昌起义暴发后的次月，梁启超发表了一篇名作：“新中国建设问题”，这是梁启超首次

在“单一制/联邦制”的框架下对于新中国的国家结构问题做出回答。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首先阐

明了问题的由来：“我国之大一统，逾两千年。单一国、联邦国之问题，本无从发生也。自一月

来，各省相继宣告独立，识微之士，始思标此义以谋结合”，这就是说，“单一制/联邦制”的问题

是辛亥革命进程中的政治现实催生出来的。在此之前，大一统的中华已经习惯于单一制的政治结

构，根本就不发生“单一制/联邦制”的选择问题，是辛亥年间的“各省宣告独立”这一事实，已经

在中华大地上造成了联邦制的可能趋势，才使“单一制/联邦制”的选择成为了一个极其现实、不容

回避的政治法律问题，“凡一问题之发生，皆起于不得已，今既有各省独立之事实，人人忧将来统

一之艰，然后心理乃趋于此著”。在国家结构已经走向十字路口之际，梁启超通过“单一制/联邦

制”的比较，从多个不同的角度，论述了“新中国”应当选择单一制国家结构的基本思想。梁启超

的论证理路，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其一，从演进规律来看，联邦制仅仅是国家结构的过渡形式，单一制才是国家结构的终极形

式。“治国法学者，称联邦国为完全国家之过渡，凡以联邦组织立国者，皆一时不得已之所为，非

欲以此终焉已也。今世联邦国之最著者，莫如德、美。而彼两国之政治，方日趋于集中，其渴思糅

联邦以归于单一，至易见也。故两者之利害，本无商榷之余地”。这就是说，单一制代表了国家结

构形式的演进方向，是完成时态的国家结构形式，而“联邦国不过单一国之过渡，究极必求趋于单

一，求之而未得，乃以联邦为一时权宜，故联邦云者，必前此仅有群小国，无一大国，乃联小以为

大也。若前此本有一大国，乃剖之为群小，更谋联之为一大，微论不能，即能矣，而手段毋乃太迂

曲，吾平素所以不敢持联邦论者以此也。”换言之，从联邦制走向单一制，是历史的必然；相对于

联邦制，单一制是“更高级”的国家结构形式。在这样的客观规律面前，如果可以在单一制与联邦

制之间做出选择，那么，当然应当选择“更高级”的单一制。  

    其二，从历史传统来看，在我国历史上，单一制由来已久，联邦制的基因却无处可寻。梁启超

认为，“国家为一种有机体，非一时所骤能意造也，其政治现象之变化，必根据于历史。”就“今

世联邦国”来看，“德之各邦，自中世史以来，久已存在，建国最古者垂千年，新者亦二百余年，

新帝国之建，不可排奥戴普，一转移间耳，其历史之深远若彼。美则自清教徒移植以来，各州本为



自治体。”比较而言，“我国昔虽为封建，而废绝已两千年，无复痕迹，虽人民私权，政府向不干

涉，缘放任结果，留自治之美风，然欧美人所谓完全自治机关，求诸我国，实渺不可得。”[19]这

几句话表明，梁启超一方面借用了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理论，另一方面，还体现了同样是出自德

国人的历史法学派的思维模式。这两种理论学说都可以推出同一个结论：国家结构形式根源于国家

的历史传统，且受制于国家的历史传统。“质而言之，则联邦国与单一国，其组织之根柢，盖有万

不能相师者。”[20]由于中国历史上没有联邦制的基因，不可能无中生有地建立起联邦制国家。因

此，单一制国家结构，实为中国历史传统的必然产物。  

    其三，从现实条件来看，中国没有建立联邦制国家的人力资源，只能选择单一制国家。“夫德

之各邦、美之各州，其内部之构造，实与一国无异者也。今日合全国俊髦，以谋构造唯一之新中

国，犹惧不给，其更有余力以先构造此二十余邦乎？此不可不熟审也。夫构造唯一之新中国，不过

由旧而之新耳，为事虽难而尚易，构造二十余邦，乃自无而之有，为事似易而实难，此不可不熟审

也。”[21]在梁启超看来，联邦制是由众多的、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组合起来的，其中，每个政治

实体都需要相当数量的、且具备足够政治能力的“建国者”。这样的“建国者”绝不是历史上曾经

出现过的诸侯，而是具有现代政治意识和政治能力的政治家（“俊髦”）。然而，当时的中国，根

本就没有那么多新式的政治家，来满足建构众多政治实体的需要；中国当时的政治人才，顶多只能

满足建构一个独立政治实体的需要。因而，政治人才的匮乏，人才资源方面的限制，让单一制国家

结构形式成了唯一可能的选择。  

    其四，从救亡图存的紧迫局势来看，也应当选择有助于中央集权的单一制。1911年10月29日，

梁启超在一封信中写道：“今各国虽号称中立，然以吾所知者，则既磨刀霍霍以俟矣。……秩序一

破之后，无论何人莫能统一之，全国鼎沸，非数年不能戡定。今各国环伺，安容有数年之骚扰，其

究也，卒归外国享渔人之利已耳。”[22]在这种紧迫的政治危局面前，国家结构的选择，应当有助

于强化中央集权。因此，“各省人士，万不可存猜忌中央之心，不可务削中央之权以自广。盖处今

日国竞至剧之世，苟非得强有力之中央政府，国无道以图存也，……治今日之中国，实当以整齐、

严肃为第一义”。[23]在梁启超看来，要实现国家内部整齐、严肃之治，要在残酷的国际竞争中实

现救亡图存，单一制的国家结构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只有单一制才能保障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才

能把全国人民的力量拧成一股绳，形成合力，劲往一处使；如果选择联邦制，拒绝强有力的中央政

府，国家的生存都不能得到保障，遑论其他？  

    以上分析表明，梁启超分别从国家结构的演进规律，国家结构与历史传统，联邦制所需要的人

力资源，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等等几个方面，阐述了中国选择单一制国家结构的理由。这几个方

面的论述，构成了梁启超关于单一制国家结构的基本思想。  

     

    四、国家主义与法家思想：梁启超单一制国家结构思想的双重渊源  

     

    在辛亥革命进程中，在“各省独立之事实”面前，梁启超从“新中国建设”的角度，主张建设

一个单一制国家。从思想渊源来看，梁启超提出的这种“立国”之道，既源于伯伦知理的国家主

义，也源于传统中国的法家思想；梁启超对单一制国家结构的认同，主要是这两种思想渊源共同作

用的结果。如果把国家主义、法家思想视为梁启超单一制国家结构观的思想渊源，那么，他所主张

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可以视为这两种思想渊源在宪法层面上的制度表达。  

    先看国家主义对梁启超单一制国家结构思想的塑造。  

    梁启超接受的国家主义，主要是经过日本人转手的伯伦知理的国家主义。由于伯伦知理的国家

学说“在确立明治国家的体制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24]其富国强兵的实践功能已经在日

本，以及在德国，都得到了极其有效的验证，因而受到了梁启超的全面服膺。正是在国家主义的长

期熏染下（详后），1912年，梁启超借“中国立法大方针”一文，强烈主张“以国家为本位”，强

调民众的安危、兴衰，均依赖于国家本身的建立与完善，“人民能建设完全国家者则日以荣，其不

能者则日以悴。夫国家如何而始为完全？其分子调和，其结构致密，能持久而不涣者，其可谓完全

也已矣。”而一个完全的国家，离不开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试观各先进国中央与地方指臂之

相使、头目之相捍何如，而我则何如”？因此，要建立一个结构致密的完全国家，就必须排斥个人



主义、地方主义，因为，“个人主义昌，其妨国家成立者一；地方感情胜，其妨国家成立者二”。

在这里，梁启超不仅要求建立一个结构致密的国家，而且还要求建立一个大国，因为，“今世界惟

大国为能生存。”[25]既然要建立一个结构致密的大国，就只能借助于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那

种强调“各省独立”的联邦制，既与“大国”的理想背道而驰，也与细密化的国家结构、中央对地

方的有效控制之目标南辕北撤。  

    梁启超虽然是在武昌起义暴发后才正式提出了单一制国家结构的立国之道，但是，他对国家主

义的认同早在辛亥之前就已经产生了。张灏认为，“1903年初春，梁启超出访北美，……思想中开

始出现明显的国家主义倾向，但这归根结底并不代表一个新的起点，而是他思想中已潜伏的某些基

本倾向的一个最终的发展。国家主义的倾向在随后的几年中愈加明显，这决定了梁在许多重大问题

上的政治态度。”[26]这就意味着，经过长达十年的思想积淀，国家主义已经成为了梁启超思想的

一个基本的立足点，决定了梁启超在“单一制/联邦制”这种重大问题上的政治态度。可见，梁启超

的单一制国家结构思想，并不是一个轻率的、偶然产生的念头，而是多年前就认同的国家主义的产

物。  

    梁启超对国家主义的认同，从积极的经验方面看，是鉴于国家主义在德国、日本已经取得的实

践效应；从消极的教训方面看，则是鉴于“中国无国”的政治困境，这是清末思想界的一个普遍的

焦虑。  

    早在1887年写成的《日本国志》一书中，黄遵宪就认识到：“考地球各国，若英吉利、若法兰

西，皆有全国总名，独中国无之，……近世对外人称每曰中华，东西人颇讥弹之，谓环球万国各自

居中，且华我夷人，不无自尊卑人之意。”[27]在这里，黄遵宪虽然主要强调了中国没有国名，或

“中华”不是我们的国名，然而，“中国无国”的困境已经摆到了思想界的面前。1900年，梁启超

对这样的“无国”困境进行了深入的论证，他说：“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

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

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且我中国昔畴，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

耳。”[28]在梁启超看来，当时的中国只有朝廷意义上的国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对于这种

朝廷意义上的国家，或者把“朝廷”与“国家”相等同的观念，顾炎武的一段话颇具代表性，他

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

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29]按照顾炎武的逻辑，既然“亡国”就是“亡朝廷”（改姓易

号），那么，朝廷就等同于国家。对于这样的固有观念，梁漱溟后来总结道：“像今天我们常说的

‘国家’、‘社会’等等，原非传统观念中所有，而是海通以后新输入的观念。旧用‘国家’两

字，并不代表今天这涵义，大致是指朝廷或皇室而说。”[30]  

    这种只有一氏一姓之朝廷、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的“无国”困境，可谓梁启超的一个隐忧。

因此，在1903年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梁启超提出：“中国号称有国，而国之

形体不具，则与无国同，爱国之士，悁悁然忧之。其研究学说也，实欲乞灵前哲，而求所以立国之

道也。”可见，梁启超所理解的“立国”，不仅仅是让国家强盛，不仅仅是建立一个政权（朝廷的

替代物），而且还包含了让现代民族国家“从无到有”地建构出来的意思。  

    所以，在清帝退位后不久，梁启超就提出：“我国虽曰五千年古国乎，然畴昔憔憔悴于专制政

体之下，国家重要机关，一切未备，……以严格的国家学衡之，虽谓我国自始未成国可耳。……惟

以此故，而知人人渴望完全国家之出现，渴望新国家之组织，若大旱之待云霓。”[31]然而，要建

设一个“完全国家”，要让“国家之组织”健全起来，就必须建立一个单一制国家。为此，梁启超

在自己拟定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之第一条就规定：“中华民国永远定为统一共和国”，梁启超

还特别说明：“共和上加统一两字者，示别于联邦制也。”[32]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来自异域的

伯伦知理的国家主义，终于变成了梁启超笔下的单一制宪法条款。  

    国家主义虽然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梁启超的单一制国家结构思想，但国家主义并不是驱使梁启

超转向单一制国家结构思想的唯一的思想渊源。在来自异域的国家主义之外，来自本土的法家思

想，也是梁启超认同单一制国家结构的思想渊源。  

    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梁启超堪称“新法家”的代表人物。[33]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也

许只有法家学派能够较好地满足梁启超的思想期待，正如他自己在“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一文中



所言：“当我国法治主义之兴，萌芽于春秋之初，而大盛于战国之末，其时与之对峙者有四：曰放

任主义，曰人治主义，曰礼治主义，曰势治主义。而四者皆不足以救时弊，于是法治主义应运而兴

焉。”法家的法治主义好在哪里？回答是：“救世”。因为“救世一语，可谓当时法治家唯一之精

神”，因此，“欲举富国强兵之实，惟法治为能致之”。[34]在“管子传”一文中，梁启超还为法

家的法治主义赋予了普世价值：“法治者，治之极轨也，而通五洲万国数千年间，其最初发明此法

治主义，以成一家言者谁乎？则我国之管子也。”[35]  

    在梁启超看来，以管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其功能就是“救世”，其本质就是干涉主义或国家

主义：“放任论者，以国民主义为其基础者也；干涉论者，以国家主义为其基础者也。放任论盛于

十八世纪末与十九世纪初，干涉论则近数十年悖兴焉。行放任论以致治者，英国与美国也；行干涉

论以致治者，德国与日本也。斯二说者，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容以相非。然以今后大势之所

趋，则干涉论必占最后之全胜，盖无疑矣！”大致说来，“对外竞争不烈之国，可以放任；对外竞

争极烈之国，必须干涉，此其大较也。我国之言政者，大别为儒墨道法四家。道家则纯主放任者

也，儒墨则亦畸于放任者也；其纯主干涉者，则法家而已。”[36]按照这样的分析理路，法家思想

与国家主义、干涉主义是可以相互解释的。虽然它们的源头不同，但是，殊途可以同归，它们共同

的旨趣与追求是：在列国激烈竞争的时代，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整齐、严肃之治，实现富国强兵，实

现救亡图存。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在国家结构层面上，则只能借助于单一制。  

    我们认为，来自异域的国家主义与来自本土的法家思想，共同孕育了梁启超的单一制国家结构

思想。但是，在梁启超自己的逻辑中，法家思想的实质就是国家主义，两者可谓同一种思想的不同

表达，两者都是在列国竞争环境之下寻求富强的思想学说。因此，梁启超的单一制国家结构思想，

既是国家主义的产物，也是法家思想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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